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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复星医药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建议分拆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并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独立上市的 

提示性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保证配额情况说明 

2018年11月27日,上海复星医药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或

“复星医药”）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分拆控股子公司上海复宏汉霖

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复宏汉霖”）及其首次公开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

（H股）并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香港联交所”）主板上市（以下

简称“建议分拆及上市”）等相关事项；同日，本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、

2018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18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还分别审议批准关于分

拆复宏汉霖境外上市仅向本公司 H 股股东提供保证配额的议案，详情请见本公司分

别于2018年9月28日、2018年11月28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

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刊发的相关公告。 

根据前述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会的授权，本公司将仅向合资格复星医药H股股东

提供保证配额（即建议于复宏汉霖全球发售中向合资格复星医药H股股东优先发售复

宏汉霖H股，以下简称“优先发售”）。本次优先发售详情请见本公司于2019年8月

21日在香港联交所网站（https://www.hkex.com.hk）刊发《建议分拆复宏汉霖并于

香港联交所主板独立上市记录日、复星医药及复星国际暂停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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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合资格复星医药H股股东及合资格复星国际股东于优先发售复宏汉霖H股的保证

配额基准》及后续公告（如有）。 

根据《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登记、存管、结算业务实施细则》

第23条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不提供新股发行认购、超额供股和超额公

开配售等服务。据此，即使优先发售得以进行，通过沪港通或深港通持有本公司H

股股份的股份实益持有人也无法参与优先发售，即无法通过沪港通或深港通买卖机

制取得于优先发售中复宏汉霖H股的保证配额。 

 

二、风险提示 

本公司的股东及潜在投资者应注意：建议分拆及上市尚须取得（其中包括）香

港联交所批准，以及复宏汉霖董事会的最终决定（受限于市场情况及其他因素）；

因此，本公司不能保证建议分拆及上市是否会进行或于何时进行。如建议分拆及上

市因任何理由不予进行，则优先发售将不会进行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

风险。 

就建议分拆及上市后续进展，本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

披露义务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上海复星医药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


